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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经费支持方式
（1） 项目自筹经费需满足各个专题申报条件要求方可申报。
（2） 项目获批立项后，如项目实际支出未达到最低自筹要求，则无法验收通过。
（3）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经费全部由承担单位自筹解决。项目验收通过后，对该项目实际支出经费的三分之一给予财政后补助支持，财政支持额度不超过对应专题的最高额度。
如：对于重大项目
例1：项目实际支出未达到30万元，验收不通过。
例2：项目实际支出30万元，验收通过后，财政补助10万元。
例3：项目实际支出100万元，验收通过后，按专题支持额度上限发放财政补助30万元。

二、项目负责人已申报成功今年10月份发布的2025年社会公益与基础研究项目，还能申报本批次项目吗？
答：同一项目负责人2025年度只能申报1个社会公益与基础研究项目；已经成功申报今年10月份发布的2025年社会公益与基础研究项目的，若需申报本批次项目，则需提交主动放弃申报说明，放弃10月份已经申报的项目。



